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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1/2) 

• 基於保障消費者權益之目的，本局已將「產
業用防護頭盔」列為應施檢驗商品範圍，檢
驗標準為CNS 1336「產業用防護頭盔」，檢
驗方式為逐批檢驗或驗證登錄(模式2+4或5
或7)。 
 

• 上述進口或內銷出廠之產品，須符合CNS 
1336及相關檢驗規定，始能進入國內市場銷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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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2/2) 

• CNS 1336業於106年8月21日修訂公布，修
訂內容主要為新增「種類」、「通風孔面
積」規定，「難燃性」由必需要件變更為
選擇要件，修訂中文標示等規定。 

 

• 配合國家標準之修正，並考量業者需時間
因應，調整庫存及製程，規劃自108.1.1起
依CNS 1336(106年版)實施應施檢驗工業用
防護頭盔商品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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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驗標準修訂重點說明(1/7) 

項目 修正前CNS 1336國家標準 修正後CNS 1336國家標準 

國家標準名稱 產業用防護頭盔 工業用防護頭盔   

試驗名稱 

穿透性試驗   耐貫穿性試驗   

難燃性試驗  耐燃性試驗   

側壓性試驗  耐側壓性試驗   

高電壓試驗   耐電壓試驗   

• 名詞差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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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驗標準修訂重點說明(2/7) 

項目 修正前CNS 1336國家標準 修正後CNS 1336國家標準 

種類 無規定 分為二種 
1.飛來物、掉落物用 
2.墜落、跌倒時防護用 

結構 至少應有帽殼、戴具及頤帶 1.飛來物、掉落物用:帽體、戴具及頤帶 
2.墜落、跌倒時防護用:帽體、戴具、頤帶及
防護    
  墊 
 

通風孔
面積 

無規定 總面積450mm2以下 

• 種類、結構、通風孔面積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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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驗標準修訂重點說明(3/7) 
• 必須要件及選擇要件之品質項目規定： 

 項目 修正前CNS 1336國家
標準 

修正後CNS 1336國家標準 

必須要件 

衝擊吸收性 ˇ(飛來掉落物之衝擊吸 
   收性) 

ˇ(依種類區分為飛來掉落物用或  

      墜落跌倒時防護用之衝擊吸收性) 

耐貫穿性 ˇ(飛來掉落物之耐貫穿 

     性) 
ˇ(依種類區分為飛來掉落物用或墜落  

      跌倒時防護用之耐貫穿性) 

耐燃性 ˇ 

選擇要件 

超低溫性 ˇ ˇ 

耐側壓性 ˇ ˇ 

墜落、跌倒防護性能之衝
擊吸收性及耐貫穿性 

ˇ 

耐電壓性 ˇ ˇ 

耐燃性 ˇ(自108年度起，本局不再受理免驗 
   難燃性專案報驗) 



8 

二、檢驗標準修訂重點說明(4/7) 

項目 修正前CNS 1336國家標準 修正後CNS 1336國家標準 

試驗室貯置時間  3日以上  24小時以上   

低溫及高溫前處理
時間   

2小時以上   4小時以上  

浸漬處理時之水溫  (20±2)℃   (25±5)℃  

• 品質項目前處理及樣品規定差異說明： 
 

• 新舊版次品質項目前處理條件之變更，應不影
響檢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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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驗標準修訂重點說明(5/7) 
• 中文標示差異說明： 

 

項目 修正前CNS 1336國家標準 修正後CNS 1336國家標準 

中文
標示 

以鐫刻、壓印或不易消失之具耐久
性標籤在易見處標示下列事項: 
1.製造(進口)廠商名稱 
2.製造年月 
3.防護頭盔之型號 

以具耐久性且不容易消除之打刻、蓋印或標
籤，於顯著之處，標示下列事項: 
1.標準之名稱及/或標準之號碼 
2.製造商之名稱或其代號 
3.製造年月或其代號 
4.頭盔之型式(製造商之產品號碼) 
5.與頭盔之種類有關之標示 
 
 
 
 



10 

二、檢驗標準修訂重點說明(6/7) 
• 中文標示差異說明： 

 

項目 修正前CNS 1336國家標準 修正後CNS 1336國家標準 

特定
性能 

以鐫刻、壓印或不易消失之具耐久
性標籤標示下列事項: 
 
 
 
 
 
 

以具耐久性且不容易消除之打刻、蓋印或標
籤，標示表6之內容: 
 
 
 
 
 
 
 
 

其他
資訊 

參照CNS 1336(101年版)第7.2.1節 參照CNS 1336(106年版)第7.2.1節 



點
選
檢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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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驗標準修訂重點說明-標準查詢(7/7) 



三、檢驗方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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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驗方式：下列兩制度雙軌並行 

–逐批檢驗 

 

–驗證登錄（模式二加四或五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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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驗方式-逐批檢驗申辦流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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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驗方式-驗證登錄申辦流程(3/3) 

申請人 型式試驗單位 
本局或其所屬
分局 

申
請 

型
式
試
驗

報
告 技術文件 

與樣品 
出具型式 
試驗報告 

申
請 

驗
證
登
錄

證
書 

1.申請書 
2.型式試驗報告 
3.符合型式聲明書 
4.技術文件 

1.審查核可 
2.核發驗證 
  登錄證書 

本體上標示 
商品檢驗標識 

標
示 

檢
驗
標
識 

市 場 

R00000 

逕行運出廠場或辦理通關銷售（不必逐批報驗）
但經標準檢驗局認定應執行邊境或國內出廠查
核者，應先發給查核通知書，經查核符合規定
者，發給符合通知書始得憑以出廠或通關。 



逐批檢驗時限： 

取樣後7個工作天。 

四、檢驗規定說明—逐批檢驗(1/9) 

15 

逐批檢驗規定： 

同批報驗商品應為同報驗義務人、同貨品分類號列、

同型式。 

所稱之同型式，即帽殼、戴具及種類相同者。 

檢驗單位、檢驗標準及檢驗項目： 

由本局臺南分局依據CNS 1336執行全項檢驗。另依防

護頭盔標示之特殊條件施作性能試驗。 



四、檢驗規定說明—逐批檢驗(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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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批檢驗取樣原則： 

飛來物、掉落物用:取6頂。 

墜落、跌倒時防護用:取6頂。 

但標示特定性能之防護頭盔增加取樣數量如下: 

(1)耐電壓：一頂。   

(2)超低溫：二頂或四頂（若標註兩種類型之標示）。   
(3)耐側壓性：一頂。   
(4)耐燃性 ：一頂。 

預定依CNS 1336(106年版)實施日期： 

108年1月1日。 



申請型式試驗報告檢具文件： 

申請人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檢驗機關或本局認可之指定

試驗室提出型式試驗申請: 

(1)型式分類表 

(2)產品結構圖 

(3)產品構成一覽表 

(4)成品及零配件三x五吋以上彩色照片（含外觀及內 

   部結構） 

(5)中文標示樣張 

(6)技術文件(帽殼之材質試驗報告) 

(7)樣品。 

四、檢驗規定說明-驗證登錄(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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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驗規定說明-驗證登錄(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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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式認定原則： 

同型式：帽殼、戴具及種類相同者。 

主型式：同型式下任選一商品為主型式。 

系列型式：同型式下，帽殼、戴具之材質、領頸繫帶(腦

後帶)等調整方式不同為系列型式(刪除頤帶，因頤帶材質

不影響品質測試結果)。 

型式試驗報告之試驗項目： 

主型式及系列型式：依據CNS 1336全項檢驗，另依防護頭

盔標示之特殊條件施作性能試驗。 

原則上主型式及系列型式各抽取一型號商品執行全項型式

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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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登錄相關規定: 

 申請核發商品驗證登錄證書應檢附下列文件：  

1. 型式試驗報告(同前述型式試驗報告申請方式)。   

2. 本局或其認可驗證機構核發之品質管理系統登錄證書影本或工廠檢查報
告影本。   

3. 符合性評鑑程序之聲明書。   

4. 技術文件。 

 審查期限：自檢驗機關受理驗證登錄申請案起十四個工作天(等待補送資

料或樣品之時間不計)，另抽測樣品者，於樣品送達後加計七個工作天。   

 商品驗證登錄證書有效期間原則為三年，證書名義人得申請延展，以一次

為限。   

 商品檢驗標識字軌為「R」及指定代碼，得由報驗義務人依規定自行印製。  

   

四、檢驗規定說明-驗證登錄(5/9) 



四、檢驗規定說明(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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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 修正前  

品名 檢驗標準 品名 檢驗標準 

工業用防護頭
盔 

CNS 1336(106年版) 

 

產業用防護頭盔 CNS 1336(101年版) 

 

註：CNS 1336(106年版)係指106年8月21日修訂公布者。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應施檢驗工業用防護頭盔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修正草
案對照表(草案)   



   1.表列商品之修正後檢驗標準自公告日起實施，修正前檢

驗標準自108年1月1日起停止適用。 

   2.檢驗方式仍採逐批檢驗或驗證登錄。 

   3.逐批檢驗自108年1月1日起依修正後檢驗標準執行檢驗。 

四、檢驗規定說明(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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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檢驗規定： 



驗證登錄新申請案： 

    新申請案自公告日起，須持符合修正後檢驗標準之型式試  

    驗報告辦理，經審查符合者，證書之檢驗標準欄位加註標 

    準修訂公布日期以資辨別。證書有效期間為自發證日起3年。 

   

四、檢驗規定說明(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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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取得驗證登錄證書者： 

    1. 證書名義人須於107年12月31日前持原證書及符合修正

後檢驗標準之「通風孔面積」試驗報告及中文標示樣張

等相關文件申請換發新證書，換發後證書有效期間至

110年12月31日止，證書之檢驗標準欄位加註標準修訂

公布日期以資辨別。 

    2. 107年12月31日前未換發者依商品檢驗法42條第9款廢止

其證書。 

四、檢驗規定說明(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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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標示(1/2) 

• 商品檢驗法第11條：報驗義務人於商品之
本體、包裝、標貼或說明書內，除依檢驗
標準作有關之標示外，並應標示其商品名
稱、報驗義務人之姓名或名稱及地址。 

• 商品檢驗法第12條：報驗義務人應於商品
之本體標示商品檢驗標識，如商品本體太
小或有其他特殊原因無法標示時，得以其
他方式標示之。 

  （圖例：          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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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標示(2/2) 
• 中文標示樣張(範例) 
     頭盔本體標示: 

     標準名稱:工業用防護頭盔 

      製造商之名稱:XXX公司 

      製造年月日:107年4月10日 

      頭盔之型式:A1234 

      與頭盔之種類有關之標示:飛來物、掉落物用 

      其他性能:超低溫性(-20℃)、耐側壓性 

      其他注意事項(摘錄): 

      1.應使用適合使用者頭部尺寸 之頭盔，或將頭帶調節成頭部之尺寸。 

      2.本頭盔只要一度受到衝擊即應加以更換。 

      3.除製造商所推薦之事項外，不得對頭盔加以改造。 

      4.除非已經製造商之認可，不得使用有機溶劑。 

      5.更換內裝物時，其拆卸方法應符合說明書之規定。 

    本體、包裝、標貼或說明書之標示: 
     商品名稱:工業用防護頭盔 

     報驗義務人之名稱(進口商名稱或製造廠商名稱):OOO公司 

     報驗義務人之地址(進口商名稱或製造廠商地址):新北市OOO 

 

25 



六、費用(1/2) 

逐批報驗 

– 逐批報驗檢驗費： 

– CIF(進口)或出廠未稅價格(國內出廠)的千分之二．五，每批最
低費額為新臺幣500元；每批檢驗費超過新臺幣十萬元者，超過
之部分減半計收。 

– 舉例：100,000元(未稅價格) × 0.0025 ＝250元，不足500元，收
500元。 

– 臨場費（派員取樣檢核等）：每人每次500元。 

– 商品檢驗標識：每枚二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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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驗證登錄規費： 

– 型式試驗費(依實驗室收費標準為準)。 

– 驗證登錄審查費： 

• 主型式：每一型式5,000元。 

• 系列型式：每件3,000元。 

– 證書證照費：每份500元(證書之補發、換發或加發) 。 

– 年費：3,000元/件/年 (每一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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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費用(2/2) 



七、相關罰則 

• 商品檢驗法第59條 

違反標示及商品檢驗標識之規定：經限期
改正屆期不改正者，處新台幣十萬元以上
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 商品檢驗法第60條 

違規逃檢：處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
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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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聯絡及詢問窗口 
 

 行政規劃： 

 總局第二組  黃雯苓科長 02-23431772  賴紫盈技士 02-23431773   

 型式試驗及技術文件： 

 臺南分局：第二課     方冠權課長 06-2264101  分機 420 

 國家標準查詢： 

 總局第一組邱垂興科長 02-33435117  劉威呈技士 02-33435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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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謝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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